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沛鑫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福全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威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楊智偉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6月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2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命異議人應負擔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於超過新臺幣22,2

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異議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之部分廢棄。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10%，由相對人負擔90%。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

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

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4

年6月5日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係於1

14年6月17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6月19日提出異

議，並經司法事務官送請本院裁定，程序上自屬合法，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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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本院111年重訴字第101號損害賠償

事件中起訴請求異議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4,410,622元及其

法定遲延利息，並因此預繳裁判費226,896元，嗣減縮請求

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依民事訴訟法第83

條第1項前段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6條第4

項規定，減縮部分之裁判費204,611元，應由相對人自行負

擔，故異議人應負擔之裁判費僅為22,285元，詎原裁定仍以

相對人減縮前所預繳之裁判費226,896元，作為本件第一審

裁判費，於法已有違誤，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及應於裁

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

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

費用由原告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

以，起訴後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實質上與訴之一部撤回

無異，自應由為減縮之人負擔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最高法院9

9年度台抗字第713號裁定參照)。參酌前開裁定意旨，倘原

告於起訴後自行減縮請求裁判之聲明範圍，於該減縮(即撤

回)之部分訴訟繫屬消滅，訴訟繫屬消滅之部分即非法院審

理之範圍，故該減縮之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該部分之裁判

費，縱令法院裁判原告勝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確

定，原告亦僅能就未減縮而尚繫屬於法院審判範圍部分之裁

判費，請求被告給付之，不因法院在判決主文欄，就訴訟費

用負擔之諭知未記載「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而有異。

四、經查：

　㈠異議人與相對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以起訴時請求異議人

給付24,410,62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因此預繳裁判費22

6,896元，嗣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

息，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01號判決相對人全部勝訴、異

議人人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263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判決駁回上訴，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10號裁定異議

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且均判決訴訟費用應由異議人負擔確

定，以有上開歷審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司聲卷第1

3頁至67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又相對人於

起訴時按訴訟標的金額24,410,622元預繳第一審裁判費226,

896元乙情，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附卷可憑(見司聲

卷第11頁)。

　㈡相對人既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

其法定遲延利息，揆諸前揭說明，就相對人減縮聲明之範圍

內，自屬訴之一部撤回，就該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應由相對

人自行負擔，而不得向異議人請求給付，且不因前開判決及

裁定主文欄中就訴訟費用之負擔諭知未記載訴訟費用「除減

縮部分外」由被告(上訴人)負擔而有異。是以，異議人第一

審之裁判費，應負擔之金額僅為以相對人減縮聲明後之2,14

7,320元為基礎所計算之裁判費22,285元；至就減縮部分之

裁判費204,611元(計算式：226,896元－22,285元=204,611

元)，則應由減縮聲明之人即相對人自行負擔。準此，依上

開判決及裁定所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

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2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所述，異議人應負擔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2

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原裁定未將相對人減縮部分之裁判費扣除，容有未

洽，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該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就該部分予以廢棄。至異議人逾此範圍之異

議，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馮保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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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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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沛鑫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福全  


相  對  人  威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2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命異議人應負擔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於超過新臺幣22,2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異議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之部分廢棄。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10%，由相對人負擔90%。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5日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係於114年6月17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6月19日提出異議，並經司法事務官送請本院裁定，程序上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本院111年重訴字第101號損害賠償事件中起訴請求異議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4,410,62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因此預繳裁判費226,896元，嗣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依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前段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6條第4項規定，減縮部分之裁判費204,611元，應由相對人自行負擔，故異議人應負擔之裁判費僅為22,285元，詎原裁定仍以相對人減縮前所預繳之裁判費226,896元，作為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於法已有違誤，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及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起訴後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實質上與訴之一部撤回無異，自應由為減縮之人負擔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713號裁定參照)。參酌前開裁定意旨，倘原告於起訴後自行減縮請求裁判之聲明範圍，於該減縮(即撤回)之部分訴訟繫屬消滅，訴訟繫屬消滅之部分即非法院審理之範圍，故該減縮之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該部分之裁判費，縱令法院裁判原告勝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確定，原告亦僅能就未減縮而尚繫屬於法院審判範圍部分之裁判費，請求被告給付之，不因法院在判決主文欄，就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未記載「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而有異。
四、經查：
　㈠異議人與相對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以起訴時請求異議人給付24,410,62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因此預繳裁判費226,896元，嗣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01號判決相對人全部勝訴、異議人人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263號判決駁回上訴，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10號裁定異議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且均判決訴訟費用應由異議人負擔確定，以有上開歷審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司聲卷第13頁至67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又相對人於起訴時按訴訟標的金額24,410,622元預繳第一審裁判費226,896元乙情，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附卷可憑(見司聲卷第11頁)。
　㈡相對人既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揆諸前揭說明，就相對人減縮聲明之範圍內，自屬訴之一部撤回，就該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應由相對人自行負擔，而不得向異議人請求給付，且不因前開判決及裁定主文欄中就訴訟費用之負擔諭知未記載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上訴人)負擔而有異。是以，異議人第一審之裁判費，應負擔之金額僅為以相對人減縮聲明後之2,147,320元為基礎所計算之裁判費22,285元；至就減縮部分之裁判費204,611元(計算式：226,896元－22,285元=204,611元)，則應由減縮聲明之人即相對人自行負擔。準此，依上開判決及裁定所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2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所述，異議人應負擔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2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裁定未將相對人減縮部分之裁判費扣除，容有未洽，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該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就該部分予以廢棄。至異議人逾此範圍之異議，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沛鑫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福全  



相  對  人  威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

4年6月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2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命異議人應負擔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於超過新臺幣22,2

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異議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之部分廢棄。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10%，由相對人負擔90%。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4年6

    月5日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係於114

    年6月17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6月19日提出異議，

    並經司法事務官送請本院裁定，程序上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本院111年重訴字第101號損害賠償

    事件中起訴請求異議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4,410,622元及其

    法定遲延利息，並因此預繳裁判費226,896元，嗣減縮請求

    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依民事訴訟法第83

    條第1項前段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6條第4

    項規定，減縮部分之裁判費204,611元，應由相對人自行負

    擔，故異議人應負擔之裁判費僅為22,285元，詎原裁定仍以

    相對人減縮前所預繳之裁判費226,896元，作為本件第一審

    裁判費，於法已有違誤，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及應於裁

    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

    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

    費用由原告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

    ，起訴後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實質上與訴之一部撤回無

    異，自應由為減縮之人負擔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最高法院99

    年度台抗字第713號裁定參照)。參酌前開裁定意旨，倘原告

    於起訴後自行減縮請求裁判之聲明範圍，於該減縮(即撤回)

    之部分訴訟繫屬消滅，訴訟繫屬消滅之部分即非法院審理之

    範圍，故該減縮之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該部分之裁判費，縱

    令法院裁判原告勝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確定，原

    告亦僅能就未減縮而尚繫屬於法院審判範圍部分之裁判費，

    請求被告給付之，不因法院在判決主文欄，就訴訟費用負擔

    之諭知未記載「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而有異。

四、經查：

　㈠異議人與相對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以起訴時請求異議人

    給付24,410,62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因此預繳裁判費22

    6,896元，嗣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

    ，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01號判決相對人全部勝訴、異議

    人人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263號判

    決駁回上訴，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10號裁定異議人

    上訴駁回而告確定，且均判決訴訟費用應由異議人負擔確定

    ，以有上開歷審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司聲卷第13

    頁至67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又相對人於

    起訴時按訴訟標的金額24,410,622元預繳第一審裁判費226,

    896元乙情，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附卷可憑(見司聲

    卷第11頁)。

　㈡相對人既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

    法定遲延利息，揆諸前揭說明，就相對人減縮聲明之範圍內

    ，自屬訴之一部撤回，就該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應由相對人

    自行負擔，而不得向異議人請求給付，且不因前開判決及裁

    定主文欄中就訴訟費用之負擔諭知未記載訴訟費用「除減縮

    部分外」由被告(上訴人)負擔而有異。是以，異議人第一審

    之裁判費，應負擔之金額僅為以相對人減縮聲明後之2,147,

    320元為基礎所計算之裁判費22,285元；至就減縮部分之裁

    判費204,611元(計算式：226,896元－22,285元=204,611元)

    ，則應由減縮聲明之人即相對人自行負擔。準此，依上開判

    決及裁定所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之訴

    訟費用額確定為22,2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所述，異議人應負擔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2

    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原裁定未將相對人減縮部分之裁判費扣除，容有未洽

    ，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該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就該部分予以廢棄。至異議人逾此範圍之異議，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沛鑫包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福全  



相  對  人  威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智偉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5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2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命異議人應負擔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於超過新臺幣22,2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異議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之部分廢棄。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10%，由相對人負擔90%。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前段、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4年6月5日為114年度司聲字第8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係於114年6月17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4年6月19日提出異議，並經司法事務官送請本院裁定，程序上自屬合法，合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相對人於本院111年重訴字第101號損害賠償事件中起訴請求異議人給付新臺幣(下同)24,410,62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因此預繳裁判費226,896元，嗣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依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前段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6條第4項規定，減縮部分之裁判費204,611元，應由相對人自行負擔，故異議人應負擔之裁判費僅為22,285元，詎原裁定仍以相對人減縮前所預繳之裁判費226,896元，作為本件第一審裁判費，於法已有違誤，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及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原告撤回其訴者，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起訴後減縮應受判決事項聲明，實質上與訴之一部撤回無異，自應由為減縮之人負擔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713號裁定參照)。參酌前開裁定意旨，倘原告於起訴後自行減縮請求裁判之聲明範圍，於該減縮(即撤回)之部分訴訟繫屬消滅，訴訟繫屬消滅之部分即非法院審理之範圍，故該減縮之部分應由其自行負擔該部分之裁判費，縱令法院裁判原告勝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確定，原告亦僅能就未減縮而尚繫屬於法院審判範圍部分之裁判費，請求被告給付之，不因法院在判決主文欄，就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未記載「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而有異。

四、經查：

　㈠異議人與相對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以起訴時請求異議人給付24,410,622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並因此預繳裁判費226,896元，嗣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01號判決相對人全部勝訴、異議人人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字第263號判決駁回上訴，及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110號裁定異議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且均判決訴訟費用應由異議人負擔確定，以有上開歷審判決暨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司聲卷第13頁至67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又相對人於起訴時按訴訟標的金額24,410,622元預繳第一審裁判費226,896元乙情，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附卷可憑(見司聲卷第11頁)。

　㈡相對人既於訴訟程序進行中減縮請求金額為2,147,32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揆諸前揭說明，就相對人減縮聲明之範圍內，自屬訴之一部撤回，就該撤回部分之裁判費，應由相對人自行負擔，而不得向異議人請求給付，且不因前開判決及裁定主文欄中就訴訟費用之負擔諭知未記載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上訴人)負擔而有異。是以，異議人第一審之裁判費，應負擔之金額僅為以相對人減縮聲明後之2,147,320元為基礎所計算之裁判費22,285元；至就減縮部分之裁判費204,611元(計算式：226,896元－22,285元=204,611元)，則應由減縮聲明之人即相對人自行負擔。準此，依上開判決及裁定所諭知訴訟費用之負擔，異議人應給付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2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五、綜上所述，異議人應負擔相對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2,285元，及自原裁定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裁定未將相對人減縮部分之裁判費扣除，容有未洽，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該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就該部分予以廢棄。至異議人逾此範圍之異議，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民事第三庭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